天津市森林防火预警监测中心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
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情况说明
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决算18,395.85元，与2017年决算相比减少2,770.72元，主要原因是在保证预警监测工作全面完成的条件下，全面压缩车辆出行巡护次数，节约使用“三公”经费。具体情况：
一、2018年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决算0元，与2017年决算相比0元，主要原因是本年度未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列支“三公”经费。2018年本单位组织的出国团组0个，出国0人次。
二、2018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决算18,395.85元，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8,395.85元，与2017年相比减少2,770.72元，主要原因是在保证预警监测工作全面完成的条件下，全面压缩车辆出行巡护次数，节约使用“三公”经费；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，与2017年决算相比0元，主要原因是本年度未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列支“三公”经费。2018年本单位公务用车保有1辆，购置公务用车0辆。
三、2018年公务接待费决算0元，与2017年决算相比0元，主要原因是本年度未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列支“三公”经费。2018年本单位国内公务接待0批次，0人次；其中，外事接待0批次，0人次。
